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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

號2-3樓

承辦單位：資訊及國際教育科

承辦人：鄭妃君

電話：07-799-5678分機3115

傳真：07-740-6680

電子信箱：fai23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1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資字第109318924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數位教學類型及諮詢窗口(隨文引入) (34234656_10931892400A0C_ATTCH4.pdf)

主旨：為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（新型冠狀肺炎）疫情，

請依據貴校補課暨課業學習計畫，協助校內師生進行線上

教學教育訓練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109年3月19日高市教小字第10931695100號函諒達。

二、依據前開補充說明，本市各級學校應訂定「高雄市各級學

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補課暨課業學習計畫

表」，非到校實體補課部分，應擇定實施平臺，合先敘

明。

三、學校可參考本局或教育部（https://learning.cloud.edu.

tw/onlinelearning/）提供之線上學習資源（視訊遠距教

學軟體或平臺）選擇使用，並於文到2週內協助教師熟悉線

上學習平臺及教學工具使用，以利課程進行，並於4月15日

（三）前至「資訊服務入口網」填報表單（編號9472）。

四、檢送「數位教學類型及諮詢窗口一覽表」1份，倘若使用平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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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或軟體遇有問題，請逕洽表列中各平臺、網站之諮詢團

隊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全)

副本：本局資訊及國際教育科(紙本)

60


